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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代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重要律典，《唐律疏议》素以
体例严谨、语言凝练、用刑持平等
优点为世人称道。然而，“虽有贞
观 之 法 ，苟 无 贞 观 之 吏 ，欲 其 刑
善，无乃难乎。”有唐一代近三百
年，真正做到缘法而治的时段主
要 集 中 在 贞 观 到 开 元 的 百 余 年
间，这中间亦夹杂着一段酷吏横
行的武周统治时期。而主要活跃
于此间的司刑少卿徐有功，则因
其刚正严直、明法慎刑被后世尊
为“獬豸之精”。

明经出身，牛刀小试。徐 有
功，名宏敏，字有功，唐代洛州偃
师（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缑氏
镇）人 ，隋 末 唐 初 大 儒 徐 文 远 之
孙。徐有功举明经出身，经累次迁
转补任蒲州司法参军，由此开启
其司法官职业。在地方任职期间，
徐有功便已展现用刑持平的司法
风格，史载其“为政宽仁，不行杖
罚，终于代满，不戮一人”。因业绩
突出，徐有功被简拔至司刑寺，不
久后擢升司刑丞。

据理力争，执法不挠。徐有功
入职司刑寺时，适逢武后临朝称
制，改唐为周。为镇压异己，武则
天重用以来俊臣、周兴为首的一
批酷吏罗织罪名、构陷无辜，导
致司法程序严重废弛。在人人自
危的政治环境下，徐有功却能独
存平恕之心，尤其是对冤错案，
徐 有 功 “ 常 于 殿 庭 论 奏 曲 直 ”，
即便“则天厉色诘之，左右莫不
悚栗”，仍“神色不挠，争之弥切”。

永昌元年，魏州贵乡县县尉
颜余庆因曾为谋逆的博州刺史李
冲收取息钱而被检举参与谋反。
有司虽提出“余庆更永昌赦，法当流”的建议，但侍御史魏元忠认为

“余庆为冲督偿、通书，合谋明甚”，理应判处死刑并籍没其家。魏元
忠的建议获武则天首肯，但徐有功仍提出不同见解，“《永昌赦令》：

‘与虺贞同恶，魁首已伏诛，支党未发者原之。’《书》曰：‘歼厥渠
魁’，律以‘造意为首’，寻赦已伏语，则魁首无遗。余庆赦后被言，是
谓支党。今以支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
不如勿生。”尽管徐有功已对该案涉及的《永昌赦令》和《唐律疏议》
相关律条进行了充分的论理解释，但盛怒之下的武则天不甘就此
赦免颜余庆。面对武则天“何谓魁首”“余庆安得不为魁首”的连续
诘问，徐有功分别解释道：“魁者，大帅；首者，元谋”，“若魁首者，虺
贞是已。既已伏诛，余庆今方论罪，非支党何？”在徐有功于法有据、
鞭辟入里的分析下，武则天怒气渐消，最终改判颜余庆的死刑为流
刑。

长寿元年，来俊臣诬奏狄仁杰、裴行本等七人谋反。武则天在
查明案件原委后赦免七人死罪改判为流刑。来俊臣一计未成，遂改
变策略专门针对裴行本再次上告。对于来俊臣的图谋，徐有功并未
在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上过多纠缠，而是另辟蹊径，从维护君王威
望的角度立论，上书批驳来俊臣一事再告的做法“乖明主再生之
赐，亏圣人恩信之道”，有悖“事君必将顺其美”的为臣准则。徐有功
这番进言充分满足了武则天的情绪价值，武则天遂再次赦免裴行
本的死罪。

综观上述案件可知，徐有功不但熟稔律典，而且受益于家学渊
源，颇善运用儒家经义论说法理。加之他从基层释褐，故其对世态
人心亦具备深刻的洞悉力，使其有别于刀笔出身的法吏或埋首故
纸的儒士，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案情。

三落三起，初心未泯。徐有功虽在政治上坚持群而不党，在断
狱时奉行“听讼惟明，持法惟平”，但因身陷复杂政治斗争，其仕宦
生涯可谓跌宕起伏。任职司刑寺近二十载，徐有功三落三起，并“三
坐大辟”，几至于死。在险象环生的政治生态下，徐有功仍初心未
泯，并常以“大理，人命所系，不可阿旨诡辞，以求苟免”自励。

天授元年，唐奉一构陷道州刺史李仁褒与其弟“私议吉凶，谋
复李氏”，二人因此被判斩刑。徐有功虽极力为二人辩白，但其意见
未获采纳。嗣后，酷吏周兴借机援引“附下罔上者腰斩，面欺者亦
斩”的两汉故事，奏劾徐有功“故出反囚，罪当不赦”。徐有功“竟坐
免官”。良久之后，徐有功才被重新起复担任左台侍御史。

长寿二年，润州刺史窦孝谌之妻庞氏被家奴诬告于家中行厌
诅之术。徐有功因替庞氏申辩，被给事中薛季昶冠以“党援恶逆”的
罪名交付法司，“结刑当弃市”。当武则天借庞氏厌诅一案诘责徐有
功断案屡有失宽之嫌时，徐有功对以“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
人之大德”。庞氏最终被减死改流，但徐有功因秉公断案忤逆了武
则天，武则天遂借以司法之名清除异己的意图再次将徐有功除名
为庶人。

任职司刑少卿时，徐有功因与皇甫文备的裁判意见相左而被
后者诬奏宽赦逆党，结果被再度免官并下狱论死。幸乎徐有功节操
贞劲、器怀亮直的品格素为武则天和同僚所晓，因而再次死里逃
生。若干年后，皇甫文备亦坐事下狱，时已转任司仆少卿的徐有功
却不计前嫌，竭力为皇甫文备洗脱冤屈。面对旁人“彼尝陷君于死，
今生之，何也”的疑惑，徐有功淡然答曰：“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
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惟一于法，贤迈于张。自秦以降，明法慎刑、秉公断案的司法官
代不乏人。举其著者，除徐有功之外，还有西汉的张释之、于定国，
唐初的戴胄等。单论律学素养，前述诸人与徐有功不分伯仲甚或略
有胜之；但就其所处时代的司法环境而言，二者则有天渊之别。张
释之、于定国、戴胄分别活跃于汉文帝、汉宣帝和唐太宗时期，这些
时期在历史上均以政治清明、司法平恕著称。在相对平稳的政治环
境下，司法官能够充分发挥其专业才识，专注法律问题而免受政治
因素对司法裁判的过多干扰。即便为政者偶因情绪波动对个案施
加不当干预，通常也会在司法官的合理规谏下从善改之。因此，张
释之、于定国、戴胄与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是君臣相得、彼此成
就的典范。相较而言，身处政治动荡时期的徐有功，其承办的案件
大多自案发即被为政者基于特定政治目的先行定调。在此导向下，
真正关乎案件法律是非的意见常被刻意忽略或冠以“党援恶逆”的
罪名而污名化。面对几无转圜余地的司法困局和酷吏群体的希旨
乱法，徐有功十余载如一日般独抗群邪，持平不挠，这份对司法公
平公正的坚守弥足珍贵。而支撑起徐有功这份坚守的内在基础主
要有三：一是其通贯儒法、日臻精进的专业素养，二是其不畏强暴、
敢于任事的胆识魄力，三是其善于应变、熟谙人心的机敏干练。唐
代以来，世人在品评比较徐有功与张释之、于定国时，多给予前者
更高的评价。唐代潘好礼认为：“释之当汉文帝时，中外无事，守法
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际，周兴、来俊臣等掩义隐贼，崇饰恶言，以诬
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滨殆者数矣，此其贤于释之明甚。”南宋文
学家王十朋有诗赞曰：“狱兴罗织陷忠良，公亦几遭虎口伤。蹈死救
人人免死，论功何止汉于张。”上述赞誉，确为至论。

［作者单位：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四川文理学院政法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四川基层词讼研究——以巴县档
案为中心（项目编号：2025XFX0021）》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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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食不谨，罪死”，烹食不慎即处死
刑，此语出自汉初狱史所引古制“为君、夫
人治食不谨，罪死”。在古代等级秩序之下，
基于国君及其夫人的崇高统治地位，为其
治食者若不谨慎，往往面临重刑。但在一则
被汉初司法文献追述的古案中，一位司法
官凭借智慧，不仅扭转了治食者有罪的局
面，还为其中一人赢得额外赏赐。

相传春秋时期卫国一位名为说的膳食
官为国君进献的烤肉上出现了一根三寸长
的头发；一位名为媚的婢女为国君夫人进
献食物，饭中有一根半寸长的“蔡”（简
文作“蔡”，指杂草），国君及夫人见之大
怒，要将二人治罪。负责审理此案的史猷
曰：“说毋罪，媚当赐衣。”国君很是不
解，责问史猷是不是审错了。史猷曰：臣
已仔细查验过说切肉的刀，是新打造的，
非常锋利，砧板也很坚固。用如此锋利的
刀在砧板上切肥牛肉，筋肉尽断，肉块不
到一寸，而三寸长的头发却未被斩断，这
不合理。臣又查验烤肉的工具，桑炭质量
极好，铁炉很坚固。桑炭的炽热火焰将肉
烤得颇焦，三寸头发却不焦，也不合理。
臣又查验夫人的食室，涂饰甚谨，张设的
帷幕很齐全，无草，而且没有通道能让风
吹入草。臣还查看了媚睡卧的莞席，莞席
已破而编织的绳子也断了，还有一些莞
碎，媚的衣袖破旧而棉絮露出，莞草粘到
了她的棉絮上，半寸长的有六根。试想，
卫夫人有一婢女，着破衣，睡于席，席上
的莞草粘在衣服上，让她为夫人做饭，而
草却不落入饭中，这是不可能的。臣带来
了粘在媚衣服棉絮上的莞草，请求与饭中
的草比对。国君遂拿出饭中的草比之，同
也。史猷曰：臣推测，烤肉上的头发是国
君您今早命人扇风，而头发飞到烤肉上。

国君曰：今早寡人正梳发拂风，烤肉恰端
至面前，但还是要再验证一下。国君俯视
席的一端，发现了六根长二寸到一尺不等
的头发。国君又把烤肉置于面前，令人从
后面扇风，头发飞到烤肉上二根。国君
曰：善哉！立即释放说，赐媚新衣，按史
猷作出的判决办理。

该案载于 《奏谳书》 案例十九。《奏
谳书》 共记载了 22 个司法审判案例，其与

《二年律令》等简牍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出土
于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 247 号汉墓，所收
案例涵盖先秦至汉初，案例十九以“异时”
开篇，属汉初人追述的古案。《韩非子·内储
说下六微》所载晋文公时“宰臣上炙而发绕
之”的内容与该案的故事相近。类似记载还
见于谢承的 《后汉书·陈正传》 以及清代
董诰领衔编纂的 《全唐文》 中记载的“对
庖人进炙判”。与其他案件相比，该案的
特点更为鲜明。案件的故事情节在不同时
代有多重叙事，侧面印证了其具有司法典
范意义。于今观之，启示犹在。

司法官史猷在审理该案时，没有先入
为主，亦不为表象所迷惑，而是从证据出
发，注重实地查证。例如，史猷亲自查看
切肉的刀、砧板和烤肉的炭炉，勘查食室
的环境，并深入婢女媚的住所，查看其卧
具和衣服，最后通过对物证的细致比对，
还原案件事实。史猷办案敢于挑战权威，
一般臣子可能会为尽快平息国君及夫人的
盛怒 （或是讨好国君及夫人） 而附和治罪
说和媚，但其并未一味迎合，而是以理服
人。其大胆提出可验证的假设，引导国君
主动与其一起寻找证据，使国君在真相面
前主动信服。众所周知，古代社会尊卑等
级森严，为了国君及夫人的饮食安全，当
时狱史所引的古制规范中有“为君、夫人

治食不谨，罪死”的表述，基于“看见”
的表面事实，治罪膳食官、婢女不足为
奇。但史猷坚持查清案件事实，判决说无
罪，没有让其蒙冤而死；同时，即使饭中
的杂草是媚所致，结合其敝衣碎席的生活
环境，杂草入饭食具有不可避免性，故判
决媚无罪，还为媚争取到了新衣，此乃对
底层婢女的体恤，彰显了司法的人文关
怀，实现了实质正义。

史猷以严密的逻辑推理解答“利刃怎
可不断发”“炽火怎可不焦发”等质疑，
使原有的指控不攻自破。这样的推理技术
还见于晋文公时“宰臣上炙而发绕之”的
故事，在面对进炙而有发绕之、将被科罪
时，宰臣自我辩护道，“臣有死罪三：援
砺砥刀，利犹干将也，切肉断而发不断，
臣之罪一也；援锥贯脔而不见发，臣之罪
二也；奉炽炉炭，肉尽赤红，炙熟而发不
焦，臣之罪三也”。最终国君被说服，宣
布其无罪，并将陷害进献食物者之人绳之
以法，体现了国君作为最高裁决者的明
断。这些故事广为流传，在于昭示逻辑推
理在司法办案中的重要作用。

该案虽跨越千年，但其蕴含的司法智
慧对当下的检察工作仍有深刻的启迪。检
察官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时，面对既定的
判决、裁定或者审判、执行活动等时，要
作出独立专业的判断，坚持以理服人。检
察官办案时应在法律授权范围内，积极主
动核实相关证据，确保案件事实认定清
楚、法律适用准确；不仅要关注法律条文
本身，还要关注案件背后的社会情理，常
怀司法温情，让司法既有力度也有温度，
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有机统一。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治
食
不
谨
非
但
无
罪
，反
得
赏
赐
？

逻
辑
推
理
在
司
法
办
案
中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张
雪

在中国古代礼法制度框架中，孝道作
为家法族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家庭成
员提出极高的行为要求。这幅收藏于北京
故宫博物院的由南宋佚名画家创作的《女
孝经图》，是目前保存最好、时代最早的反
映古代女子日常闺训孝道内容的代表作。

《女孝经图》卷，宋，绢本，设色，纵 43.8
厘米，横 823.7 厘米。作者以图解的形式分
9 段展现唐代侯莫陈邈之妻邓氏所撰《女
孝 经》前 九 章 的 内 容 ，依 次 为 ：开 宗 明 义
章、后妃章、三才章、贤明章、事舅姑章、邦
君章、夫人章、孝治章、庶人章。每段图后
均有墨题《女孝经》原文与之对应。

整幅《女孝经图》卷的表现手法一致，
均采用平视法前景式构图，生动图解了母
仪、贤明等女性应当遵守的家庭伦理行为
准则。如，“开宗明义章”的图画内容呈现
了一位女师坐于案榻，诸多年轻女子围在
其身旁，另有一女子行色恭谨呈受教状，
所绘场景正是《女孝经》第一章——曹大

家教诲诸女。之后的其他章节图画，或描
绘 女 子 正 装 端 坐 ，或 描 绘 女 子 向 君 王 进
谏，等等。

图卷所附《女孝经》是邓氏为了教导
即将被封为永王妃的侄女所作，旨在传授
其“执巾之礼”和“为妇之道”。《女孝经》的
行文方式仿自《孝经》，内容对《列女传》

《女诫》多有承继，不仅细致阐述了女子所
持孝道的内涵，还对不同阶级的女子应当
遵守的事孝礼仪进行了具体规范。《女孝
经》作为闺阁之训在宋代广为流传，至元
明时期已成为家喻户晓的闺训书籍。以生
动 展 现《女 孝 经》内容为目的的《女孝经
图》，因其直观浅显的图解形式常被作为
闺训启蒙之用。

《女孝经图》所示“孝女、贤妻、良母”
等概念，有着丰富的思想意涵。以“良母”
为例，明代吕坤在《闺范》中将“母道”分为

“礼”“正”“仁”“公”“廉”“严”“智”“慈”等
多种类型。“礼母”者，乃“教子以礼，正家

以礼者也”。“正母”者，“望子以正者也，无
儿女子之情，惟道义是责”。“仁母”者，“以
慈祥教子者也”。“公母”者，“责子而不责
人者也”。“廉母”者，“以贪戒子者也”。“严
母”者，“威克厥爱者也，有父道焉”。“智
母”者，“达于利害之故者也”。“慈母”者，
有“慈继母”和“慈乳母”，前者指“恩及前
子者也”，后者乃“乳母所保他人子者也”。

“楚子发母”是一则符合《女孝经图》
中“良母”意涵的人物故事。楚子发是战国
时期楚国的将领，他的母亲是位远近闻名
的“良母”。在一次秦楚战争中，楚子发所
率部队的军粮耗尽，不得已派使者向楚王
求救。使者路过楚子发家门口时前去拜访
他的母亲。楚子发的母亲问使者：“士兵们
的情况如何 ，可有食物充饥？”使者回答
道：“士兵们以豆粒作为食物充饥。”楚子
发的母亲再问：“将军的情况如何，吃的是
什 么 食 物 ？”使 者 回 答 道 ：“ 将 军 有 肉 可
食。”当战争结束，楚子发回家的时候，他
的 母 亲 紧 闭 大 门 不 让 他 进 入 ，并 责 备 他
道：“你没有听闻过越王勾践伐吴的故事
吗？有人献上一坛美酒，越王就将美酒倒
在江水上游，自己则到江水下游与士兵同
饮；有人献上一袋食物，越王就将食物分
给士兵同食。酒食虽少，部队作战的勇气
却成倍激增 。而今 ，你身为将军 ，独享酒
肉，却让士兵以豆粒充饥，何其不智！《诗
经》有云：我快乐而不荒废正事，贤人都会
为我高兴。战场上你让士兵赴死，自己却
高高在上地享乐，这不是用兵的正道。你
不是我的儿子，不要进我的门！”楚子发听
后惭愧不已，连忙向母亲赔礼道歉，这才
得以回家。

故事虽短，寓意刻深。在以农耕为

生产基础的古代礼法文化中，除了“男
耕女织”的传统社会分工外，女性还需
承担传统社会对其家庭伦理角色的殷切
期待。《女孝经图》展示的正是古代女子
孝道教育所倡导的“孝女、贤妻、良母”三
维图谱。唐代以前的孝道教育主要集中于
男性，唐代以后《女孝经》乃至《女孝经图》
的出现和广泛传播，不仅意味着国家开始
注意家庭伦理中女性的力量并期望加以
引导，更意味着古代女性在礼法制度框
架下自主掌握孝道话语解释权的积极尝
试。明万历年间，《女孝经》 传入日本，
出现了 《女训孝经》《女式目》《女大学
宝箱》 等仿作，成为日本乃至东南亚近
世女训的主要依据，对世界女子教育的
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中华文明对“法”的探索，从不拘泥于
规则形式。礼法结合、礼在法先的古代法
文化，为我们展现的不仅是体例完备、章
法严谨的法律制度文明，更蕴含着崇礼
尚法、德法相融的法治精神文明。《女孝
经图》 所呈现的孝道文化融入古代女子
闺 训 的 内 在 理 路 与 实 践 路 径 启 示 我 们 ：
以图画为载体承载教化内涵、传递道德
理念，是新时代将孝道文化融入家庭伦
理建设的有效可行路径。应当善加借鉴
这一传统智慧，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内核，涵养新时代家庭伦理规范，更
好凝聚并激发女性在家庭文明建设中的
重要力量。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古代礼法制度下女性孝道的传世画卷
李浩

“天理国法人情”是中国传统法文化
中的重要法谚，影响深远。其核心内涵在
于：在具体案件特别是疑难案件办理中，
司法官需立足天理、国法、人情的多维框
架，通过动态的辩证逻辑推理，作出兼具
公正性与合理性的裁决。

其中，天理指向案件所涉及的基本
是非准则，既是制定国法的根本依据，也
是国法条文背后隐含的前提性、基础性
规范，以及历史积淀形成的公理性共识，
虽未必在法条中明示，却贯穿法律实践
始终。国法则具象化为法条文本，尤其聚
焦于法条所界定的法律责任范畴。援引
英国法学家哈特的“两规则说”，大致可
这样理解：天理对应第一性义务规则（如

“不得杀人”），国法则对应第二性授权规
则中的裁判规则（如“杀人偿命”）。人情
的内涵则比较复杂，在案件裁决的逻辑
推理结构中，呈现出三个紧密关联又各
有侧重的维度——案情、情感、情理。

作为案情的人情，包含广义与狭义
两个层面。广义层面的人情，指向法律事
实本身，涵盖案件所涉当事人的客观处
境及个人特质。在此语境下，“天理国法
人情”的内涵可解读为：案件裁决须以人
情（案情）为依据，以天理及国法为准绳。
清代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言：“法有一
定，而情别于端。准情用法，庶不干造物
之和。”此论精准揭示了将“恒定”的天理

国法（法律规范）适用于“多样”的人情
（具体案情）的司法逻辑。传统司法裁决
的 过 程 ，本 质 上 是 以 天 理 、国 法 为 大 前
提，以人情（案情）为小前提，通过逻辑推
演得出裁决结论。

狭义层面的人情，则聚焦案件中当
事人的主观方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素
来重视人的主观方面，主张“原心定罪”，
即强调“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
法 者 诛 ”。以 清 代 关 于 杀 人 罪 的 立 法 为
例，其规制核心紧紧围绕关于杀人罪的
意图展开，将杀人罪细分为谋杀、故杀、
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六等，量刑轻重
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具体案
件中的人情（心志）可归纳为特定类型，
特殊的心志情形在法律条文中多以“但
书”形式予以例外规定。这种“先正条后
但书”的规范结构，亦是天理、国法、人情
排序的渊源所在。

需明确的是，人情所对应的案件事
实常具有非典型性，因此在适用天理国
法时，往往需审慎权衡案件是否契合天
理所涵摄的典型情形，以及国法规定的
处罚是否适宜。最终裁决往往以天理为
根本、以国法为基准，酌情损益，灵活调
整。这并非学界所诟病的“屈法伸情”，而
是传统司法中的理性实践。其要义在于
协 调 天 理 国 法 的 原 则 性 与 人 情 的 灵 活
性，凸显人情对个案公正的补正功能。申

言之，在疑难案件中，当天理国法未能涵
盖特殊情形时，司法官可通过扩大解释
或缩小解释填补法律漏洞，这是为实现
个案公正的必要探索。

作为情感的人情，指社会公众普遍认
同的道德情感、公平正义感、同情心与责
任感等价值取向。法律所追求的正义、公
平、公正等价值目标，本质上是人类主观
情 感 的 规 范 化 表 达 。“ 不 杀 不 足 以 平 民
愤”，人情（情感）很大程度上以“社会舆
论”的方式表现出来。法律不是冷冰冰的
条文，而应承载对人类情感的体恤与抚
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检
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社会
综合治理，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努力做
到让当事人“心服口服”“胜败皆服”，进而
定分止争、实现案结事了，正是传统司法
中情感价值的现代传承。当人情指向情感
维度时，“天理国法人情”这句法谚中，天
理对应法律原则，国法对应法律规则，人
情则对应法律政策（或政策性原则），三者
共同构成完整的法律评价体系。

穿透情感的面纱，其深层基础与依据
实为情理，即“情中之理”。情理的内涵包
括两个方面：其一为伦理规范，指外在情
感表现背后的人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道
德、风俗、习惯等内容。所谓“有法律依法
律，无法律依政策，无政策依习惯”的裁判
思路中的“习惯”很大程度上就属于人情

中的情理范畴，而情理在现代法学体系中
则对应法律原则的范畴。“天理国法人情”
法谚启示我们：对于疑难案件，单纯依据
天理国法无法实现公正时，需在天理、国
法、人情之间进行价值权衡。中国法制史
上“引经入律”的法律实践，本质上便是将
儒家思想中的伦理观念引入法律，弥补法
家思想重刑之缺，纠正其过度严苛的偏
颇。其二为人性本质，这是人情最深层的
内核，蕴藏于伦理规范背后，是人类共通
的人之常情、人心所向。人的良知是法律
的终极基础，“法律不外乎人情”的论断，
正是对人性价值的精准诠释。《慎子·逸
文》有言：“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
间，合乎人心而已。”《史记·礼书》亦云：

“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对人性
的尊重与彰显，充分体现了法律蕴含的人
文精神与温润情怀。

“天理国法人情”的核心要义，在于
案件裁决需在天理、国法、人情的多维框
架下展开辩证推理，在案件事实与多重
社会规范之间反复权衡、创造性整合的
动态实践。它要求将法律的规则性、原
则 性 、 政 策 性 与 个 案 的 具 体 性 、 特 殊
性、灵活性相融合，将严谨的科学方法
与温润的人文精神融为一体，最终作出
合情、合理、合法的公正裁决，实现定分
止争、维护社会秩序的司法目标。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兰州财经大学）

从法谚到实践：天理国法本乎人情
韩立收 赵亚黎

《女孝经图》局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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